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项目变更签字律师的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理委员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受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现代投资”、“上市公司”）委托，担任现代投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以下简称“本次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现对本次重组变更签字律师

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人和人”）作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原签字律师为李小峰、成胜男。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在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中，人和人已出具并由李

小峰、作为签字律师签署本次重组相关文件如下： 

1、《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

组问询函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 

2、《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关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法律意见书》。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原签字律师成胜男因离职原因，不再负责本次重组

项目，为此项目签字律师变更为李小峰、张杰，并由变更后的签字律师在人和人

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件上签字署名。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针对本次重组变更签字律师的情况，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了由人和人及相关

签字律师出具的相关说明。 

经核查，原签字律师成胜男承诺对此前签署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负责，并将一直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人和人对原签字律师成胜男的承诺进行复核，认为成胜男已履行尽职调查义

务，并出具专业意见。人和人承诺对原签字律师成胜男签署的相关文件均予以认

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确保此前出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 

张杰同意承担签字律师职责，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承诺对原签字律师成胜男

签署的相关文件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对今后签署材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人和人对签字律师张杰的承诺进行复核，认为张杰已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并

出具专业意见，且与原签字律师成胜男的结论性意见一致。人和人承诺对签字律

师张杰签署的相关文件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确保相关文件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同时，人和人承诺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上述变更事项不会

对现代投资本次重组申请构成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重组申请构成障碍。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现代投资本次重组变更签字律师情况符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此前出具的相关文件继续有效，变更签字律

师不会对本次重组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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